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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

晋市政办〔2022〕10 号

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关于印发优化电网项目审批流程的

实施意见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人民政府、开发区管委会，市人民政府各委、办、局：

《优化电网项目审批流程的实施意见》已经市人民政府同

意，现印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

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2022 年 5 月 18 日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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优化电网项目审批流程的实施意见

为进一步优化电网项目审批流程，提高审批效率，加快推进

电网建设项目进度，有力保障新时代美丽晋城高质量转型发展，

特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一、实施范围

在我市行政区域范围和市级及以下审批权限内建设的 10 千

伏及以上电压等级的电力输送、分配等电网基础设施项目，包括

变电站（含开关站、换流站等，以下均包含）、输配电线路等建

设内容。

二、工作目标

各部门要深化落实“电力协同保障机制”各项工作要求，强

化联动配合，特事特办，畅通电网建设的“绿色通道”，确保电

网项目审批手续提速办理，将我市新增 10 千伏及以上电压等级

电网项目前期、工程前期、工程建设三个阶段审批主流程压缩至

69 个工作日以内。主流程之外的其他行政许可、强制性评估、

中介服务、市政公用服务等事项纳入主流程相关阶段或与相关阶

段并行推进。

三、主要措施

（一）成立电网建设协调领导组

成立电网建设协调领导组，统一部署晋城市电网发展建设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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大事项，协调处理项目推进过程中的重大问题。

（二）强化规划引导

根据全市经济社会和电力发展要求、新能源建设要求，在

我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指引下，电力主管部门科学组织编制市

级电网规划。加强电网专项规划和详细规划、其他专项规划的

衔接，为电网发展预留空间，并在国土空间规划修编时，及时

将新增电网项目补充纳入，预留站址廊道。城市电网预留地下

管沟、廊道，积极推动电力管线入廊。规划和自然资源部门依

据市政府审批的市级电网规划，根据供电公司申请，出具相关

批复意见，供电公司根据批复意见开展电网项目前期工作。各

县（市、区）政府按照批复意见将涉及的跨区域电网项目纳入

重点项目，做好组织保障，确保项目顺利推进。

〔责任单位：市发展改革委、市能源局、市规划和自然资源

局、市住建局，各县（市、区）政府，国网晋城供电公司〕

（三）优化环境影响评价程序

根据《关于生态环境领域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 推动

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环规财〔2018〕86 号）文件要求，

不涉及新增用地和主变增容的变电站间隔改（扩）建工程，不需

环评审批。

〔责任单位：市生态环境局、市审批服务管理局〕

（四）精简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

1.根据《水利部关于进一步深化“放管服”改革全面加强水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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土保持监管的意见》（水保〔2019〕160 号）文件，征占地面积

不足 0.5 公顷且挖填土石方总量不足 1 千立方米的电网项目，免

办水土保持方案审批手续，建设单位依法做好水土流失防治工

作；征占地面积在 0.5 公顷以上 5 公顷以下或者挖填土石方总量

在1 千立方米以上5 万立方米以下的电网项目编制水土保持方案

报告表，实行承诺制管理。

2.电网项目豁免泉域水环境影响评价审批；不办理征地手续

的输电线路项目，豁免水土保持方案审批。

〔责任单位：市水务局、市审批服务管理局〕

（ ）强化用地保障

1.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》第五十四条规定，电

网项目作为支撑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城市基础能源设施，变电站

项目用地方式可以以划拨方式取得土地使用权。

2.依据《山西省人民政府关于加快电网建设的意见》（晋政

发〔2007〕6 号）文件要求，输电线路走廊原则上不办理征地手

续，只作一次性经济补偿。

〔责任单位：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审批服务管理局，国

网晋城供电公司〕

（六）调整林地占用许可权限
1.依据《国家林业和草原局公告》（2018 年第 12 号）文件

要求，在办理建设项目永久性占用林地和临时使用林地审核审批

手续时，不再提交林地权属、林地补偿及争议林地调处情况等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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项相关的证明材料。

2.变电站办理土地征用手续时，如出现土地版图与林业版图

土地性质不一致的情况，供电公司要主动联系各县级自然资源及

林业部门，依据“三调”数据及“三调”与林保融合数据对用地

性质进行判定后，依法办理相关手续。

〔责任单位：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、市审批服务管理局，国

网晋城供电公司〕

（七）优化项目技术方案备案流程

供电公司自主委托中介机构编制项目申请报告，组织评审并形

成评审意见，技术方案和评审意见报审批部门备案，审批部门原则

上不再对技术方案进行实质性审查，企业承诺后履行承诺制审批。

〔责任单位：市审批服务管理局，国网晋城供电公司〕

（八）优化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办理程序

电网项目取得政府核准文件、初步设计批复文件、建设用地

选址意见书及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后，可受理变电站工程的建设

工程规划许可业务；变电站工程建设用地规划许可申报材料只保

留使用土地的证明文件、标明用地范围的现状地形图，输电线路

工程因不涉及征地，不办理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。

〔责任单位：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，国网晋城供电公司〕

（九）加快消防手续办理

500 千伏及以上电网变电站项目按大型工程执行消防设计审

查、竣工验收流程。220 千伏及以下电网变电站项目执行消防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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案验收审查。取得核准批复后即可开展消防设计审查，同步做好

消防备案审查的前期准备工作（资料报审、专家评审会），确保

电网变电站项目在竣工投产前取得消防备案审批手续。

〔责任单位：市审批服务管理局、市住建局，国网晋城供电

公司〕

（十）优化施工许可和安全质量监督手续

依据《山西省住房和城乡建设厅关于电网工程开工建设办理建

筑施工许可证的有关事项的复函》（晋建市函〔2019〕428 号）文

件要求，电网项目不需办理建筑工程施工许可证。电网企业对项目

施工安全和工程质量负全面管理责任，履行工程组织、协调和监

督职责，并按照规定进行项目质量监督注册。

〔责任单位：市审批服务管理局，国网晋城供电公司〕

附件：1.电网建设协调领导组成员名单

2.电网项目审批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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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1

电网建设协调领导组成员名单

组 长：薛明耀 市长

副组长：张鹏飞 副市长

成 员：杨晓雷 市政府秘书长

马树敬 市发展改革委主任

刘 闯 市规划和自然资源局局长

郎诗华 市生态环境局局长

马阳光 市住建局局长

张 宏 市水务局局长

聂永平 市审批服务管理局局长

邢海斌 市能源局局长

李晓峰 城区区长

张 军 泽州县县长

原 健 高平市市长

牛 琛 阳城县县长

王 丽 陵川县县长

闫晋中 沁水县县长

史小林 开发区管委会主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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刘建国 国网晋城供电公司总经理

王 玮 国网晋城供电公司副总经理

领导组办公室设在国网晋城供电公司，办公室主任：刘建国

（兼）。



附件 2

电网项目审批流程图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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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市委各部门，市人大常委会办公室，市政协办公室，市法院，市

检察院，各人民团体，各新闻单位。

市属各事业单位，驻市各单位，各大中型企业。

晋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2022年 5月 18 日印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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